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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凤镇公办小学一年级新生现场提交材料一览表
	类别
	适合情形
	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及说明
(审核原件、收复印件)
	现场
提交时间
	现场
提交地点

	1.
户
籍
生
	适龄儿童户籍为各村（社区）家庭户（民和地段小区除外）
	1. 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 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 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特别说明：民和小学仅接收民乐社区、和泰村户籍生）
	2026.6.13
（周六上午）
8:30-12:00

	各村（社区）
辖区内小学

	
	适龄儿童户籍为各村（社区）集体户（东海或凤仪社区集体户除外）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2026.6.13
（周六上午）
8:30-12:00

	各村（社区）
辖区内小学

	
	适龄儿童户籍为各村（社区）家庭户，且户口所在地为民和地段小区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026.6.14
（周日）
8:30-12:00
14:00-17:30
	东凤镇梅沙实验学校录播室

	
	适龄儿童户籍为与户主关系显示为非亲属的家庭户和东海或凤仪社区集体户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5.入户法定监护人的参保证明+参保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有则提交）；
6.入户法定监护人的有效居住证明原件+复印件（有则提交）。                        
	2026.6.14
（周日）
8:30-12:00
14:00-17:30
	东凤镇梅沙实验学校录播室

	2.
户
籍
人
员
子
女
	法定监护人户籍为各村（社区）家庭户（民和地段小区除外）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特别说明：民和小学仅接收民乐社区、和泰村户籍人员子女）                                                                                                                                                                                            
	2026.6.13
（周六上午）
8:30-12:00

	各村（社区）
辖区内小学

	
	法定监护人户籍为各村（社区）集体户
（东海或凤仪社区集体户除外）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特别说明：民和小学仅接收民乐社区、和泰村集体户户籍人员子女）
	2026.6.13
（周六上午）
8:30-12:00

	各村（社区）
辖区内小学

	
	法定监护人户籍为各村（社区）家庭户，且户口所在地为民和地段小区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2026.6.14
（周日）
8:30-12:00
14:00-17:30
	东凤镇梅沙实验学校录播室

	类别
	适合情形
	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及说明(审核原件、收复印件)
	现场
提交时间
	现场
提交地点

	2. 
户籍
人员
子女
	法定监护人户籍为与户主关系显示为非亲属的家庭户和东海或凤仪社区集体户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5.入户法定监护人的参保证明+参保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有则提交）；
6.入户法定监护人的有效居住证明原件+复印件（有则提交）。                        
	2026.6.14
（周日）
8:30-12:00
14:00-17:30
	东凤镇梅沙实验学校录播室

	3.教育优待政策生
	符合教育政策优待人员的适龄子女
	1.学生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5.《附表1》中所需的其他证明材料。                
	2026.6.14
（周日）
8:30-12:00
14:00-17:30
	东凤镇梅沙实验学校录播室

	4.镇内申请跨学区就读的户籍生
	适龄儿童为东凤镇户籍，其法定监护人拥有其他村（社区）房产，申请跨村（社区）的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5.法定监护人房产证原件+复印件；
6.与法定监护人房产一致的住房证明原件，并手写签名。
（特别说明：民和地段小区的需填报志愿）
	2026.6.14
（周日）
8:30-12:00
14:00-17:30
	东凤镇梅沙实验学校录播室

	5.跨镇
街就
读生
	法定监护人为中山市其他镇街户籍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5.在东凤镇一年以上的房产证、不动产权证或备案表等（居住用）原件+复印件；
6.与法定监护人房产一致的住房证明原件，并手写签名；
7.法定监护人在我镇缴交社保一年以上的证明+参保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别说明：民和小学地段东海或凤仪社区属下小区的需填报志愿）
	2026.6.14
（周日）
8:30-12:00
14:00-17:30
	东凤镇梅沙实验学校录播室

	6.入围积分生
	通过积分入学入围的非本市户籍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父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3.母亲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4.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
5.预防接种证明；
6.录取学校通知要求的其他资料。                                                                                                           
	8月初
	录取学校

	7. 延缓入学
学生
	东凤镇户籍适龄儿童需要延缓入学的
	1.学生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2.学生残疾证或医生出具的证明原件+复印件；                                                 
3.现场填写《广东省中小学生延缓入学申请表》，（一式两份）；
4.审核批准后，不需要进行网上报名登记。                   
	6月15日-18日
	东凤镇行政服务中心3号窗口，电话：0760-89997061
0760-22600395


特别说明：以上各类资料提交要求及相关说明如下：
1.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复印要求：多个公章的户主页与本人页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父亲页、母亲页和小孩页各1份）
2.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复印要求：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父亲、母亲和小孩各1份）
3.出生证或亲子关系证明原件+复印件1份；
4.预防接种证明，到医院防保科提前打印好，入学注册时统一提交；
5.住房证明：凭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关注“中山市不动产登记”微信公众号，选择“住房证明”，按提示要求可自行打印或前往镇行政服务中心自助终端自行打印；
6.参保证明：通过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前往镇行政服务中心自助终端自行打印；或登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服务平台(网址 https://ggfw.gdhrss.gov.cn）打印，具体操作：个人注册并实名认证，进入“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系统”后，点击“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记录查询”进行打印；或登陆微信小程序“粤省事”可打印；或下载广东人社 APP，登陆用户后可进行自助打印。
7.初中一年级参考上述表格提交相关资料。


